
議會文件 40/2020 號  

（於 11 月 5 日會議討論）  

 

南區區議會  

 

「香港同志遊行 2020」的最新安排 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請各議員就「香港同志遊行 2020」改以網上形式舉⾏

事宜，考慮南區區議會是否繼續擔任「香港同志遊行 2020」的支持機構。 

 

 

背景及建議  

 

2.  南區區議會於 2020 年 7 月 2 日舉行的第五次會議上，同意接受

香港同志遊行籌委會（下稱「籌委會」）邀請擔任「香港同志遊行 2020」

的支持機構，以及授權籌委會使用南區區議會的會徽，於遊行活動的宣

傳活動及物品上展示，而條件是必須取得警務處所發出的「不反對通知

書」。  

 

3.  籌委會於 2020 年 10 月 26 日致函南區區議會，表示由於現時有

關活動仍未取得警務處所發出的「不反對通知書」，及香港現時疫情仍然

不穩定，籌委會現決定如果有關活動不獲發「不反對通知書」，將會取消

公眾集會及遊行活動，並改以網上形式舉行。籌委會希望在上述最新安

排下，南區區議會仍繼續擔任「香港同志遊行 2020」的支持機構，詳情

載於附件。  

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4.  請議員就「香港同志遊行 2020」改以網上形式舉行事宜，考慮南

區區議會是否仍繼續擔任「香港同志遊行 2020」的支持機構。  

 

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 

2020 年 11 月  


